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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临政办发〔2020〕61号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“新基建”
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“新

基建”的重大决策部署，组织协调“新基建”项目建设、资金使用、

要素资源配置等，统筹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，全力推

进“新基建”工作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建立临沧市“新基建”

工作协调推进机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成立临沧市“新基建”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之政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副组长：杨文章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牟洪操 市政府副市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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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贵祥 市政府副市长

王美荣 市政府副市长

路治华 市政府副市长

赵卫东 市政府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

沈 熙 市委常委、副市长

成 员：左金祥 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办公室主任、参事室主任

王庆翔 市政府副秘书长

杨丙申 市政府副秘书长

鲁天才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尹文江 市政府副秘书长

陆 飞 市政府副秘书长

罗维政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

织和社会组织工委书记

唐永泽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政府新闻办主任

赵建弘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

王奎荣 市委网信办主任

张朝恒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市政府督查室主任

张庆龙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廖承锐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周 良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吴尊宝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陈正垠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

邹 红 市科技局局长

李祥生 市民族宗教委主任



- 3 -

杨金宝 市公安局副局长

李星伟 市司法局局长

欧再国 市财政局局长、市国资委主任

李明昌 市民政局局长

林 俊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

穆志良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

洪 斌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
徐绍武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甄 鹏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、市地方铁路发展局局长

任建文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

唐兴平 市水务局党组书记

周永智 市商务局局长

何强宇 市文化旅游局局长

张世兰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

张发云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

杨自新 市政府研究室主任

李 彪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

刘绍军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

何国贵 市统计局局长

罗廷荣 市政府金融办主任

王 萍 市医疗保障局局长

陆永波 市投资促进局局长

李学成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

徐家应 临沧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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戈正旗 临沧边合区管委会副主任

姜云宏 市邮政管理局局长

杨祖成 市税务局局长

彭卫强 人行临沧市中心支行行长

万跃斌 临沧银保监分局局长

徐 专 中国电信临沧分公司总经理

陈玉洁 中国移动临沧分公司总经理

薛炳润 中国联通临沧分公司总经理

康泽柱 中国铁塔临沧分公司总经理

饶全舟 云南广电网络临沧分公司副总经理

魏丛柱 临翔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字清华 云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谭 波 凤庆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杨世年 永德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蒋 涛 镇康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南桂香 耿马自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周 平 沧源自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普润清 双江自治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发展改革委，由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周良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、市数字经济局

局长康传文同志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廖国强同志兼任办公

室副主任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全市“新基建”日常工

作，组织开展“新基建”顶层体系设计，研究细化“新基建”发展规

划和政策，推进“新基建”各项任务分解落实，组织实施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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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事项等。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

人员自行递补，并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二、建立工作机制

（一）联席会议机制。领导小组每月至少召开 1 次联席会议，

专题听取成员单位“新基建”工作推进情况汇报（包括组织机构成

立、实施方案制定、项目谋划推进和向上汇报争取支持等情况），

全面分析研究安排“新基建”工作。

（二）分级负责机制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根据领导小组

要求，加强工作衔接，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按质按期

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要参照市级领导小组，及时成立本县（区）、

本部门（单位）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与市级领导小组的工作衔接，

负责本县（区）、本部门（单位）“新基建”有关工作推进。

（三）督查考核机制。加强对“新基建”工作的督查力度，强

化责任考核，对工作不落实的，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

单位和责任人责任，确保“新基建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。推进“新基建”是我市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领导小组各成

员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协调推进机制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尽

快对应建立部门“新基建”推进工作机制，组织协调“新基建”项目

建设、资金使用、要素资源配置等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

中的重大问题，全面推动“新基建”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认真落实责任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国家、省

政策导向，围绕“两新一重”投资方向，抢抓机遇，聚焦建设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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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、“十四

五”规划、沿边对外开放等事关全市发展大局的重点区域、重点

行业和重点工作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持续开展

好“新基建”找项目和项目推进工作。

（三）按时报送名单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明确 1 名具体

负责“新基建”工作的联络员，负责日常协调对接、信息报送、落

实推进等工作，并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前将联络员名单报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（市发展改革委）。联系人及电话：祝万兰，2143416

（传真）；邮箱：lcfgwcyk@126.com。

2020 年 8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临沧边合区管委会，各人民团体、
企事业单位、大中专学校，中央、省属驻临单位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8月 5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